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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海 大 学 文 件

河海校财〔2011〕26 号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印发《河海大学研究生培养业务费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规范研究生培养业务费的管理，加强研究生培养学院

（系）的统筹能力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率，保证研究生培养工

作正常进行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

定本办法，经校务工作会审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附件：《河海大学研究生培养业务费管理办法》

河海大学

2011 年 8 月 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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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研究生 业务费 管理 办法

河海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1年 8月28日印发

录入：于洪军 校对：姚文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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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河海大学研究生培养业务费管理办法

研究生培养业务费是学校为研究生教育工作提供的保

障条件之一，应直接用于研究生的培养工作。为加强研究生

培养业务费的管理，加强研究生培养学院（系）的统筹能力，

提高经费使用效率，保证研究生培养工作正常进行，根据上

级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培养业务费标准

博士研究生每人 6000 元，分 4 年拨付；学术型硕士研

究生每人 3000 元，分 3 年拨付。

二、培养业务费使用范围

1、材料费、试剂费、加工费、试（实）验费；

2、必要的专业参考书刊与资料的复印、购置费；

3、必要的小型低值仪器费；

4、学位论文印制费；

5、发表学术论文版面费；

6、参加社会调查、学术会议和论文阶段调研的差旅费；

7、论文开题、中期检查、预答辩、评阅、答辩时的评

审费（硕士研究生总额上限 1500 元，博士生总额上限 3000

元）。

三、培养业务费使用管理

1、实行“学院统筹、经费包干、跨年度滚动、专款专

用、超支不补”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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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2010 级及以后的研究生培养业务费按学术型研究生

总人数划归所在学院（系）统一使用，采用学校（研究生院、

财务处）、院（系）及导师三级管理：

（1）每年 5 月，研究生院根据当年人数和所在院（系）

造册，交财务处按规定拨款；

（2）财务处建立研究生培养业务费的专用账户，并按

人数将研究生培养业务费划拨到院（系）；

（3）院（系）指定专人负责研究生培养业务费的管理；

（4）在办理报销手续时，需经导师和院（系）主管研

究生培养业务费的负责人审查、签字后方能进行；

（5）用培养业务费购置的有关仪器设备、书籍资料等

属公有财产，应按学校相关规定进行登记管理；

（6）研究生院与财务处每年进行检查，一旦发现违规

问题，将严肃处理。

四、其他

1、各学院（系）可在本办法基础上出台本院（系）的

具体实施办法。

2、本办法自 2010 级研究生起开始执行。


